
房屋市政工程业绩补录办理流程（施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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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业绩办理流程 办理说明

1.办理路径：企业登录“监管平台”
企业客户端，进入“工程项目信息管
理”的“房屋市政工程业绩补录”功
能模块。

2.实施主体：参与项目建设的施工企
业。

3 .适用范围： 2 0 1 9年 0 9月 1 2日前
（“工程审批系统”正式运行前）已
经开工，但由于土地、建设工程规划
许可等审批手续不全，无法通过“工
程审批系统”补办施工许可证的房屋
市政工程项目。

4.数据等级：县（市、开发区）级确
认的项目数据定为C级；市（州）级确
认的项目数据定为B级；省厅确认的
B、C级数据定为A级。

5.数据展示：项目数据在省监管平台
项目库展示、查询，确认为A级数据可
推送全国平台展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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